
關
於
「
靜
坐
封
鎖
構
成
強
制
罪
的
要
求
」
之
判
決

--

聯
邦
蕙
法
法
院
一
九
九
〇
年
七
月
二
十
六
日
判
決
，截
至
譯
稿

完
成
時
尚
未
登

载
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，原
稿
譯
自
新
司
 

法
周
刊
一
九
九
一
年
第
六
九
三
頁
以

譯

著

：
黄
啟
祺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條

第

一

項

-
第

二

十

條

第

三

項

，
第
一
 0

 一
條
第
一
項
*
第

一

〇
：二
條
第
二
項
.
-
刑

法

第

一

：
：

條

 

，
二
四
〇
條

。

事

實

：淑

法

訴

願

人

在

一

九

八

六

年

九

月

十

二

=
參

加

了

；
項

在

慕

尼

鹄

市

瑪

麗

亞

廣

場

的

傅

單

活

動

。
他
帶
著
一
購
物

 

袋

-
裡

_曲

裝

有

某

一

傳

眾

的

影

印

本

-
從

中

再

交

給

另

外

兩

個

人

-
當

後

者

原

有

的

傳

眾

分

送

完

給

路

人

之

後

。
傳
單

 

的

内

容

呼

籲

大

家

參

與

在

M
u
t
l
a
n
g
e
n

舉

行

的

「
反

對

集

體

毁

滅

性

核

子

武

器

的

非

暴

力

靜

坐

封

鎖

」=

封

鎖

的

日

期

二
六
九



二
七
o

是

一

九

八

六

年

九

月

十

七

、
十

八

兩

天

以

及

十

月

五

日

。
詳

細

活

動

過

程

載

明

於

傳

單

中

：

「
…
…
在
非
暴
力
封
鎖
的

 

前

提

下

’
我

們

設

想

參

加

者

在

車

道

上

以

站

或

坐

阻

止

軍

車

的

進

出

’
但

絶

不

對

人

或

物

實

施

暴

力

的

行

爲

。
也
不
對

 

警

察

採

取

主

動

的

反

抗

…
…

j

。

訴

願

人

並

未

參

與

在

M
u
t
l
a
n
g
s

所

進

行

的

封

鎖

。
是

否

有

其

他

人

因

爲

被

請

求

而

參

與

散

發

傳

單

，
在

原

來

的

 

訴

訟

程

序

中

無

法

確

定

"
區

法

院

針

對

訴

願

人

被

控

涉

嫌

觸

犯

刑

法

第：
一

 :

條

所

定

共

同

與

他

人

散

發

煽

惑

犯

罪

(
 

意

指

刑

法

第

二

四

〇
條

的

強

制

罪

)
之

文

件

的

罪

行

-
宣

告

無

罪

釋

放
D
檢

察

官

不

服

此

項

判

決

所

提

之

上

訴

被

地

方

 

法

院

認

係

無

理

由

而

予

以

駁

回

。
檢

察

官

不

服

再

上

訢

，
巴

伐

利

亞

高

等

法

院

將

地

方

法

院

的

判

決

廢

莪

，
認
定
訴
願

 

人

公

開

呼

籲

犯

罪

的

行

爲

有

罪-

將

案

件

發

回

地

方

法

院

。
在

該

判

泱

中

有

提

到

這

樣

的

理

由

：
刑
事
法
庭
將
傳
單
中

 

所

要

求

去

實

施

的

暴

力

行

爲

的

可
I
M
性

加

以

否

決

是

不

正

確

的

。
當

然

，
強

制

性

暴

力

的

認

定

，
原
則
上
並
非
即
指
行

 

爲

有

蓮

法

性

。
在

此

尚

須

單

獨

另

外

審

查

刑

法

第

二

四

〇
條

第

二

項

的

可

責

性

條

款

(
按

：
逋

法

性

條

款

)

。
刑
法
第

 

二

四

〇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行

爲

的

應

刑

罰

性

，
唯

有

在

斟

酌

個

案

中

所

有

與

手

段

0
的

關

係

密

切

相

關

的

情

況

後

-
認
爲
具

 

有

可

非

難

性

時

方

才

構

成

-
這

點

可

從

傳

單

的

内

容

，
也

是

訴

願

人

所

意

願

的

，
而
且
在
事
實
上
已
經
發
生
的
封
鎖
行

 

動

看

出

已

符

合

上

述

情

形

。
如

果

直

接

所

意

欲

或

所

同

意

的

效

果

——

在
本
案
亦
即

阻

礙

他

人

的

繼

績

通

行

與

因

此

所

 

引

起

社

會

太

衆

對

特

定

政

治

意

見

的

注

目一

暴

力

的

使

用

產

生

關

連

而

認

爲

具

有

可

非

難

性

時

，
其
所
追
求
的
遠

 

程

目

標

——

例

如

保

障

和

平

與

自

由

——

亦

無

法

對

此

再

加

以

改

變

二

竹
爲

人

所

追

求

的

或

所

同

意

的

行

爲

直

接

效

果

 

應

當

優

先

於

存

在

動

機

中

的

違

程

目

標

中

。
患

法

訴

願

勝

訴

-



理
由
：本

憲
法
斬
願
的
理
由
是
合
法
的*

1.
訴
願
人
不
服
巴
伐
利
亞
高
等
法
院
s
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之
可
非
難
性
條
款
的
認
定
部
分
，
是
否
應
把

 
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與
第
八
條
納
入
考
量
以
作

爲
審
查
的
標
準
不
予
討
論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
 

69
,
3
1
5

 

【3431
-
N
n
v

 

1

 涅

 

5

K»3
9
5
:
B
v
e
r
f
G
E

 7
3
w
'o
6
t2
5
3
r

N

J

W 

1
9
8
7
,
4
3

 )
。
爲
防
止
類
似
^

 案
件
受
到
不
合
比
例
原
則
的

 

制

裁

，
乃

經

由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篇

一

項
提
供
憲
法
上
的
保
護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2
0
6
【2

5
3
.
N
J
W

 

1
S

7,43

 )
。
這

 

項

基

畫

利

已

受

到

羣

裁

判

的

侵

害

-
-

a)
如
果
刑
事
法
院
根
據
所
謂
的
，
擠
充
的
暴
力
概
念
(
參
照

B
G
H
S
t

 

2
3
,
4
6
-
N
J
W

 

1
9
6
9
,
1
7
7
0

以
及
在

 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2
0
6

 

U
3
9
ff】

中
的
附
註-

N
J
W

 
1
9
8
7
,
£

 )
認
定
強
制
罪
的
構
成
要
件
並
在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違

 

法
性
審
查
的
範
圍
內
賦
予
使
用
暴
力
情
況
證
據
的
意
義
，
便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二
f

 一
項
加
上
法
治
國
家
原
則
，
暴
力

 

的
概
念
已
經
變
質
且
延
伸
到
心
理
的
強
f

用

’
任
何
內
在
的
理
由
-
也
不
得
不
顧
在
適
用
刑
法
f

時
法
律
上
所
規

 

定
之
可
非
難
性
條
款
的
補
正
作
用
。
進

一

步

言

-
廣
泛
權
衡
斟
酌
具
體
個
案
的
全
盤
狀
況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(
參
照

 

W
V
I
G
E

 

7
3
,
2
0
6
【2
4
7
,
2
5
3
f
f
r
N
J
W

 

1
9
8
7
,
7
3

 ;
另
外

 

B
v
e
r
f
o
E

 

76,21

 

l【2
1
6
f
f
r
N
J
W

 

1
9
8
8
,
6
9
3

 )
 *

很
頭
然
的
我
們
不
可
能
在
可
非
難
性
的
審
査
中
將
應
考
量
的
情
況
抽
離
個
案
且
周
延
的
加
以
總
合
。
因
此
這
項
審

 

査
的
範
圍
輻
度
同
樣
會
受
到
個
案
特
性
的
影
響
並
由
其
決
定
。
當
然
可
以
從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十
一
月

二
七
一



十

一

日

所

作

的

判

決

與

後

來

的

裁

判

中

得

知

一

系

列

的

觀

點

，
在

審

迕

這

一

類

封

鎖

行

動

的

可

非

難

性

時

，
縱
使
並
非

 

每

一

個

個

案

均

有

其

逋

用

-
但

對

典

型

的

、
經

常

發

生

的

案

件

具

有
m

要

性

。
根
據
這
些
觀
點
通
常
要
考
量
的
參
考
情

 

況

是

.■封

鎖

當

：大

所

擬

進

行

的

勤

務

，
行

動

的

艮

短

與

強

度

，
事

先

的

公

告

，
經

由

其

他
出
入
口
迴
避

w
能
性
與
相
關

 

人

員

和

抗

爭

對

象

的

關

係
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2
0
6
【2
5
7
1
-
N
J
W

 

1
9
8
7
,
7
3
;
B
V
e
r
f
G
E

 

7
6
,
2
1
一

【2
1
7
I
N
J
W

 

1
9
8

00,
6
9
3

 

)

。
此

外

*
有

時

候

也

視

示

威

者

的

人

數

或

被

封

鎖

的

運

輸

的

緊

迫

性

與

其

他

的

勤

務

交

通

而

定

。
是
否
也
需
對
遠
程

 

C
I

標

與

其

他

示

威

者

的

行

爲

動

機

在

可

非

難

性

審

查

時

一

併

加

以

考

量

，
範

閛

多

大

-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爲
顧
及
判
斷
的

 

周

延

性

把

它

留

給

刑

事

法

院

(
參

照

B
V
e
i
f
G
E

 

7
3
,
2
0
6
〔2
6
0
f
.«
N
J
W

 

1
9
8
7
,
7
3

 )=

根
據
具
體
事

ff
的
情
況
管
轄
的
刑
事
法
院
有
權
在
審
赉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時
決
定
那
些
觀
點
可
以
選
擇
且

 

具

有
何
種

地

位

，
而
且
原
則
上
不
受
憲
法
法
院
的
事
後
審
查
"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對
於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的
解
釋

 

與
適
用
只
能
審
查
是
否
患
有
根
據
對
葙
本
權
利
意
義
不
正
確
觀
點
的
瑕
疵
，
而
且
在
實
質
意
義
上
成
爲
具
體
的
法
律
爭

 

議

-

尤

其

是

，
主
審
刑
事
法
官
對
於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的
適
用
如
有
導
致
其
1

正
確
性
〃
容
有
V

i
的
結
果
時

 

則
蕋
本
權
利
尚
不
發
生
效
力
(
參
.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1
8
,
8
5
【9
2
f
.
l
N
J
W

 

I9
6
4
.
1
7
1
5
M
v
e
r
f
G
E

 

7
3
,
2
0
6
〔2

6
0
I
N
J
W

 1
900
7
.
 

4
3

的

其

他

附

註

)
。

另

一

方

ISJ
這
並
不
表
示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對
類
似
本
案
之
案
件
，
只
能
在
刑
事
法
院
明
確
表
示
係
以
暴
力
使
用
的
推

 

斷
性
意
義
做
爲
違
法
性
的
基
礎
時
-
因
而
拒
絶
任
何
其
他
情
況
的
考
量
才
有
審
查
權
。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之

BI
 

非
難
性
條
款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(
參
照B

v
e
r
f
o
E

 73
.
2
0
6
U
5
3

 ff〕-
N
J
W

 19
8
7
,
4
3

 )
也

»1
以

加

以

忽

視

*
如
果
刑
事



法

院

雖

然

在

審

查

可

非

難

性

時

已

指

出

全

盤

考

量

的

必

要

性

，
卻

從

繫

爭

的

裁

判

中

無

法

獲

知

是

否

['
有
這
樣
的
考
量

 

之

理

由

-
以

及

具

體

的

個

案

是

根

據

那

些

特

殊

情

況

而

認

定

暴

力

使

用

的

違

法

性

。
因

此

，
從

憲

法

的

角

度

宥

來

，
如

 

果

法

院

對

暴

力

使

用

的

可

非

難

性

只

是

以

一

個

抽

離

具

體

事
f
f
的

抽

象

案

情

做

理

由

仍

足

不

夠

充

足

的

=
這
點
尤
其
對

 

於
繫
麥
裁
判
也
認
知
聯
邦
淑
法
法
院

(B
V
e
r
f
G
E

 73
,
2
0
6
-
N
J
W

 19
8
7
,
4
3

 
)
與
最
高
法
院
的
新
裁
判

f

 N
J
W

 

1
9

OD6,
l
s
s
3
;
1
9
8
M

7
3
9

 
)
之
後
-
仍
然

4<
充
分
的
方
式
表
示
理
由
時
有
其
適
川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
 76
,
2
1
1

 

〔2
1
s
f
v
N
J
W

 

1
9
8
8
,
6
9
3

 )
。

b)
繫
耍
的
第
一

 一 

1

審

判

決

縱

使

在

受

限

的

審

赉

範

圍

下

也

經

不

起

递

法
h

的

檢

驗

。

雖

然

巴

伐

利

亞

高

等

法

院

正

確

指

出

可

非

難

性

的

判

斷

並

作

爲

行

爲

逆

法

性

之

理

由

的

目

的

手

段

關

係

，
在
刑
法

 

第

二

叫

〇

條

第

二

款

的

範

圍

内

需

要

一

個

單

獨

的

審

查

"
尤

其

是

-
該

法

院

對

於

應

遵

守

的

審

杳

程

序

表

示

之

理

由-

 

特

別

是

認

爲

：
定

要

考

量

所

有

個

案

有

關

目

的

手

段

關

係

的

重

耍

情

況

與

關

連

性

之

見

解

，
均

值

得

加

以

肯

定

。
徂
是

 

-
該

判

決

卻

無

法

令

人

認

識

到

該

法

院

在

事

實
h

也

遵

守

了

這

項

審

查

程

序

。
該

法

院

直

接

銜

接

其

對

刑

法

第

二

四

〇

 

條

第

*
項

之

意

義

-
内

容

與

可

非

難

性

審

奔

的

幅

度

所

爲

的

抽

象

陳

述

認

定

，
訴

願

人

所

怠

欲

的

封

鎖

行

動

應

具

有
HJ
 

非

難

性

"
這

項

認

定

不

是

基

於

在

過

程

上

就

已

發

生

的

具

體

事

贲

-
全

盤

斟

酌

所

有

重

要

情

況

作

成

的

。
因
此
可
能
會

 

把

本

來

應

該

在

後

來

的

其

他

裁

判

理

由

中

才

出

現

的

結

果

就

已

經

預

先

講

出

來

/

。

這

種

情

形

卻

没

有

發

生

。
巴

伐

利

亞

髙

等

法

院

銜

接
h

述
的
認
定
之
後
進
时
關
注
在
使

用

暴

力

所

意

欲

的

直

接

結

 

粜

之

外

，
是

否

能

夠

按

照

刑

法

第

二

四

◦
條

第

二

項

-
且

到

何

種

程

度

-
對

其

他

的

後

續

影

響

(
違

程

E
：

標
)加
以
考

二
七
一
一
1



二

啬

量

。
在
這
個
蹰
係
上
該
法
院
附
帶
指
出
’
所
意
欲
的
杯
葛
行
動
與
暴
力
使
用
相
互
關
連
1

有
可
非
難
性
*
這
項
證
明

 

卻
未
在
判
決
中
提
出
。
所
爲
之
陳
述
並
無
法
讓
人
看
出
有
從
憲
法
的
立
場
對
可
非
難
性
作
周
延
的
審
査
。

雖
然
巴
伐
利
亞
高
等
法
院
在
它
的
考
童
中
有
把
不
同
的
強
制
目
標
與
具
體
的W

K

建

立

起

特

定

*

這
些
被

 

—

有

可

非

難

性

’

 

W
S

所
意
欲
的
效
果
也
就
是
、
嚴
重
妨
害
他
人
進
出
舆
因
此
引
起
社
會
大
衆
I

特
定
政
治
意
見

 

的
關
注*
。
但
是
卻
因
此
没
有
達
成
依
照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之
考
量
中
所
追
求
的
具
體
化
程
度
•
這
裡
所
講
的

 

3

行
動
一
直
會
有
阻
礙
他
人
與
引
起
社
會
注
目
的
結
果
。
就

是

因

爲

根

據

搪

張

的

刑

法

上

的

暴

力

概

念

通

合

 

刑

法

第

二

四

1
項
的
構
成
要
件
-
在
審
査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|

二
項
的
可
非
難
性
時
必
須
考
慮
到
#g

—

者

 

的
基
f

力
—

。
辑

幅

度

的

審

査

光

是

考

慮

到

基

本

權

利

上

所

保

障

的

第

三

人

利

益

是

否

i

f

 

-

雖

 

然
是
必
要
的
-
但
是
逸
不
足
夠
。
從
憲
法
的
角
度
還
必
須
要
看
這
個
侵
害
在
考
慮
到
影
案
之
各
種
具
體
情
況
後
’ 

有
何
重
要
性
而
定
。
巴
伐
利
亞
髙
等
法
院
並
未
進
行
這
樣
充
分
的
具
體
審
査*

進
而
該
法
院
根
據
本
案
的
蜃
欠
缺
權
衡
的
要
素
。
雖
然
有
提
到
舉
辦
人
與
震
人
的
企
圃
，
只
是
要
：

營
匾
出
入
口
中
的
一
個
•
這
個
情
況
卻
没
有
被
納
入
具
體
^w

r
—

的
權
衡
中
•
該
法
院
反
而
只
是
針
對
雲
人
—

 

願
人
的
企
圖
-
以
便
說
明-

1

個
這
樣
的
企
圖
絶
對
無
法
滅
輕
杯
葛
行
動
的
可
非
難
性*

因
此
該
法
院
並
未
對
於
封
鎖

 

者
只
是
要
強
制
駕
駛
繞
道
的
企
圖
’
視
爲
按
照
刑
法
第
二
四
O

S

二
項
必
要
的W

中
有
利
於
蜃
人
的
一
種
觀
點

 

’
加
以
斟
酌*

 i

—

刺
之
®

}

^

的
特
性
’
反
而
自
始
被
從
—

衡
的
重
要
觀
點
中
剔
除
。

因
爲
—

的
裁
判
無
法
令
人
看
出
有
經
過
符
合
憲
法
要
求
的
可
非
難
性
審
査
’
它
最
後
只
根
據
強
制
性
暴
力
的
認



定

。
巴
伐
利
亞
最
高
法
院
有
没
有
違
反
其
自
己
的
陳
述
，
而
從
暴
力
使
用
的
推
論
意
義
出
發
，
因
可
以
不
予
討
論
。
該

 

法
院
並
未
充
分
考
量
憲
法
上
對
根
據
所
謂
的
擴
張
性
暴
力
概
念
-
解
釋
舆
適
用
刑
法
第
二
四O

W

的

要

求

。
另

外

’
 

也
没
辦
法
看
出
因
暴
力
而
成
立
違
法
強
制
’
只
是
根
據
訴
願
人
在
傳
單
上
所
表
達
的
觀
念
與
企
圖*

縱
使
在
刑
法
第1

 

1

 
一
條
的
情
形
，
對
所
追
求
的
目
標
使
用
暴
力
的
可
非
難
性
，
也
只
能
在
廣
泛
權
衡
所
有
相
關
狀
況
後
加
以
確
認
-
或

 

者
自
然
須
從
要
求
的
文
字
與
呼
籲
人
的
目
的
中
產
生
。

最

後

’
繫
爭
的
判
決
必
須
裉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加
以-

案
件
發
回
巴
伐
利
亞
高
等
法

 

院

。
2.
巴
伐
利
亞
高
等
法
院
對
經
過
計
劃
之
封
鎖
行
動
所
追
求
的
遠
程
目
標
認
爲
没
有
斟
酌
的
必
要-

並
不
違
反
基
本

 

法

第

一

 o
三
條
第
二
項
。
雖
然
基
本
法
第一

〇
三
條
第
二
項
之
類
推
禁
止
規
定
不
應
以
狹
隘
技
術
性
意
S

以

理

解

.
，
 

已
排
除
的
反
而
是
任
何
逾
越
實
定
法
上
制
裁
規
範
內
容
的
法
律
適
用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2
0
6
【2
3

 

5
K
N
J
W

 

1
9
8
7
,
4
3

 

)
D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第
二
項
的
解
釋
如
果
會
導
致
該
可
非
難
性
條
款
不
再
能
實
踐
其
有
利
於
行
爲
人
做
爲
調
整
構
成

 

要
件
之
補
救
措
施
功
能
時
，
便
因
而
與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三
條
第
二
項
不
相
符
合
。
如
果
近
程
目
標
與
遠
程
目
標
之
間
被

 

加
以
區
別
-
而
強
制
的
目
的
之
考
慮
僅
及
於
所
強
迫
的
行
爲
時
’
可
非
難
性
條
款
並
未
因
而
便
喪
失
其
確
保
基
利

 

的

功

能

。
如
果
因
斟
酌
的
強
制
目
的
被
侷
限
於
所
強
迫
的
行
爲
上
-
尚
無
法
看
出
是
否
東
法
所
要
求
的
權
衡
自
始
便
無

 

法
貫
徹
；
這
點
就
刑
法
第一

 1

 
一
條
與
第
二
四
0
條
間
的
特
殊
^

而

言

’
以
及
在
此
無
法
迴
避
之
強
制
非
難
性
的
，
 

主
觀
化
情
形
相
同
。

二
七
五



二

3.
i

的
也
没
有
蓮
反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。
儘
管
高
等
法
院
的
見
解
與
最
高
法
院
的
裁
判
或
其

 

他
高
等
法
院
的
裁
判
相
左
時
’
而
不
將
案
件
提
交
最
高
法
院
-
會
構
成
違
反
合
法
法
官
的
t

 (
法
院
組
織
法
第
二
一

 

一
條
第
二
項
)*
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並
未
提
供
針
對
單
純
程
序
瑕
疵
的
保
障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2
9
,
1
6
6
【1
7
2
】

)
；
反
而
只
有
在
高
等
法
院
恣
意
違
反
其
提
交
義
務
時
-
才
考
嫌
是
否
違
反
基
本
楢
利
的
問
題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4
2
,
2
3
7
【2

4
V
N
J
W

 

1
9
7
6
,
2
1
2

00
的
其
他
附
註
；6

7
,
9
0
【9
4
f
v
N
J
W

 

1
9
5
4
,
2
1
4
7

 )
。
這
樣
的
觀
點
在
本
案

 

中
並
未
被
具
體
提
出
也
看
不
出
來-

縝
者
按
：
以
上
所
節
錄
的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也
請
參
考S

c
h
m
i
t
t

 

G
l
a
e
s
r

的

雲

文

章

’
 

J
R

 

1
9
9
1
,
1
6
.
1

關
於

 

示
威
時
刑
法
第
二
四
〇
條
的
適
用
問
題
，

J
a
n
k
n
e
c
h
r
N
J
W

 

1
9
8
6
,
2
4
1
1

 ; Ba
u
m
a
r
m
,
N
J
W

 

19

 

S

 

7,36; M
e
w
e
r
,

 

J
R

 

1988,49;

亦
參
考O

L
G
S
U
t
t
g
a
r
t
,
N
J
W

 

1
9
9
1
,
9
9
3
,

(
在
本
期
中
)


